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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

本人已收到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（“本公司”、“公司”、“本

集团”）提交的《关于与国家电投集团福建新能源有限公司设立合资

公司并投资南京安维士传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》及相关材料。

作为本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本人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

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上海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

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》等相关规定，对上述材料进行了初步审阅，

发表事前意见如下： 

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高速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（“新能源公司”）

拟与国家电投集团福建新能源有限公司或其母公司（“国电投福建公

司”）按照50%∶50%股权比例成立合资公司（以最终工商登记名称

为准），拟由合资公司以不超过人民币4.03亿元（不高于资产评估备

案价）控股收购南京安维士传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“南京安维士”）

51%股权，其中新能源公司所投资金不超过人民币2.015亿元（“本次

交易”）。南京安倍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“安倍信”）现为南京安维士

第一大股东，持有南京安维士26.9%的股份，并拟将该等股份全部转

让予合资公司，成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手方。同时，安倍信为本公司

重要子公司南京风电科技有限公司（“南京风电”）的第二大股东，持

股比例23.18%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《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》

等相关规定，安倍信为持本公司重要子公司的10%以上股份的关联股

东，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。 



 事前认可函(投资南京安维士) 

南京安维士从事国内齿轮箱运维行业多年，具有较强的风机传动

链技术能力，在齿轮箱维修业务市场占有较高的份额。本集团通过与

国电投福建公司成立合资公司以合理价格控股收购南京安维士，一方

面与行业龙头企业进行协同合作，共同拓展清洁能源后运维服务市场；

另一方面有利于拓展本集团风电一体化产业链，符合本集团的发展战

略，属合理的经济行为。公司已提交了有关本次交易的议案及协议草

案等相关资料，会议材料要素完备。综上，本人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

董事会会议审议。本人将进一步认真审阅议案及相关材料内容，在董

事会会议上发表意见并表决。 

特此 



 事前认可函(投资南京安维士) 

独立董事签署页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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